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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广为倡导的“包容性经济增

长”（Inclusive Growth）强调公平正义以及

机会均等。而事实上，财政、行政、户籍

和土地管理的制度冲突却使得处于弱势地

位的农民和农业流动人口在经济利益分享

和土地补偿上“被剥夺”，在社会机会上

“被排斥”，在土地流转中“被强制”。因此，

对于在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城市

化中的地方政府，有必要思考如何协调城

乡居民利益，从而达到“包容性”城乡一

体化。

从公共选择看，包容性城乡一体化需

要改善政府决策的过程。在城乡一体化目

标确立之后，中央政策从城市偏向的增长

政策转向农村偏向的发展。这种宏观转变

体现出罗尔斯主义的公平正义观（fairness 

as justice）下对市场中的弱势群体的扶助。

然而，具体到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政府层

面，原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中却缺少涉及公

平正义的标尺。中国的行政体制属于“向

上负责”的，而辖区内不同社会群体的偏

好不同，根据阿罗不可能定理，即便地方

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和税费

调整（当然这种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城乡一

体化），也不可能达到令城乡居民和单位

都满意的结果。事实上，罗尔斯主义的正

义观是基于封闭理性基础上的“先验”的

公平标准，而中国城乡割裂的社会却需要

“开放的理性”，从而走向具有“包容性”

的城乡一体化。这种“开放的理性”意味

着民众的广泛参与，来自城市、乡村的单

位或个人在不断的协商中培养公共理性，

从而排除明显不可接受的方案，使利益冲

突弱化，从而维持城乡一体化的“包容

性”过程。

有些地方在朝此探索。比如在成都以

统筹城乡为目标的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内，

不但有自上而下对农民“还权赋能”的制

度性支持，还有以村民自治为特点的议事

会。村民议事会针对本村中土地开发和农

户安置问题与开发商进行协商，并且有乡、

镇等基层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与农户利

益直接相关的社会过程也促进了成都整体

规划的顺利实施。再比如在以“大社会—

小政府”闻名的广东模式中，全员参与的

理念被泛化到经济社会诸领域，政务公开

和基层民主改革等方式形成上下沟通渠道，

为包容性城乡一体化提供信息基础。

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一体化是市场

网络在城乡间的拓展和加强，而不是“劫

富济贫”式地重新分配城乡利益，亦不能

以城市发展减速为代价，因此需要地方政

府结合本地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分工和专

业化，从而拓展市场网络和工农业的对接。

由于农业生产率低，才推挤农业剩余劳动

人口流向城市，虽然这有利于工业化，但

却造成大城市中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供给

压力。最近各省市的“就地城市化”运动

初衷正在此，但部分地区更重视通过“宅

基地置换”的方式进行人口居住集中来换

取更多建设用地指标，而就业、教育和社

会保障的配套因资金问题难以到位而造成

民怨。然而也有些地区较为可取。目前在

长三角地区所进行的多种新型农业经营模

式和农业工业化，以及乡镇企业的园区化

发展中，产业升级和要素集约一面提振农

村经济，一面增加就业，并带动基础设施

建设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助力公

共财政构建，最终使实质性的“就地城市

化”顺风顺水。

此外还应探索如何提高政策执行和决

策效率。上文地区均有较高地方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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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成都城乡发展

中的财政、社会管理和投资建设等事项统

筹于有特定发展目标的市级政府，基层官

员的执行力较高。作为历来改革先头的广

东亦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和对综合发展的自

发激励。而长三角地区多集中了决策效率

较高的“省直管“县，对其他县市也有示

范效应。如何提高所有地区的行政效率，

将成为中央和地方共同面临的问题。

综上，实现“包容性”城乡一体化不

应停留在中央的政策理念，而应重视地方

政府的政策执行力，通过处理好政府与社

会和市场的关系，在中央和地方的不断探

索中趋向更好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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